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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先生： 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殘疾人士院舍發牌計劃  
 

謹此致函閣下，要求政府當局盡快推行發牌計劃，以規管殘

疾人士院舍的運作。  
 
  在 2008年 5月 8日的會議上，福利事務委員會得悉政府當局計

劃於 2008-2009年度會期向立法會提交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草案》，並

且獲悉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自願登記計劃的最新進展。自願登記計劃僅

屬過渡措施，旨在鼓勵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營辦者提升服務質素。委

員認為，殘疾人士院舍發牌計劃的推行已押後多時，故此強烈促請政

府當局從速為發牌制度訂定立法時間表。  
 
  此外，事務委員會察悉，在社會福利署已知的 40間私營殘疾

人士院舍中，26間已申請參加自願登記計劃，但只有 6間符合該計劃的

規定。其餘 14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則因為各種理由 (例如未能符合計劃

規定 )而未有提出申請。就此，委員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質素表

示關注。由於自願登記計劃的推行情況遠遠未如理想，委員認為，在

殘疾人士院舍發牌計劃推出前，政府當局應增撥資源，加強監察和巡

查私營殘疾人士院舍，以及為未能符合發牌規定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

當時的院友作出所需安排。此外，政府當局應成立由相關持份者的代

表組成的督導委員會，協助進行發牌制度所需的籌備工作。  
 
  謹此按照事務委員會的指示，向閣下轉達上述各項要求，敬

希垂注。煩請政府當局在 2008年 6月底前回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。  
 

事務委員會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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